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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6月15

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9）。公司于近日收到南山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305民初6421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5-24层 

法定代表人：刘凤喜 

 

原告二：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南十二路28号22层A区 

法定代表人：周剑宏 

 

被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鹏志 

（二）诉讼事由及诉讼请求 

原告一为原告二的股东，持有原告二60%的股权。原告二另外40%的股权由原告二

管理团队成立的深圳市康佳壹资本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壹资本”）持有。 

2015年11月，公司与原告一、原告二（以下合称“原告方”）共同签订了《股权转

让意向协议》（以下简称“《转让意向协议》”），就公司收购原告一所持有的原告二60%

股权的有关事项作出约定。同时，壹资本与公司、原告二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就公司收购壹资本所持有的原告二15%股权的有关事项作出约定。 

根据约定，《转让意向协议》签订后经原告一和公司的董事会批准，正式生效。原

告一依约将其持有的原告二60%的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联交

所”）挂牌出售，挂牌起始日期为2016年1月29日，期满日期为2016年3月2日。 

2016年2月26日，原告方致函本公司告知原告一已经将其持有的原告二60%的股权

在上海联交所挂牌出售，但公司尚未完成报名手续，敦促公司办理相关报名手续。 

2016年2月29日，本公司在给原告方的《答复函》中称：公司决定不向上海联交所

递交股权受让申请，并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友好协商并妥善解除协议，其愿意承担原告方

为履行协议所支付的相关费用。 

2016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作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一

部分，公司收购原告一、壹资本分别持有的原告二60%和15%股权的相关事项亦将终止。 

现原告方以原告方积极履约、本公司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转让意向协议》为由，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请求南山法院判决

解除公司与原告一、原告二签订的《转让意向协议》并要求公司赔偿原告一因公司违反

《转让意向协议》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人民币1,188,703.15元及可得利益损失人民币

63,375,976.85元、赔偿原告二因公司违反《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人民

币115,270.9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本次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

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南山法院审判委

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1、 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

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于2016年3月16日解除； 

2、 被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康佳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直接损失150,880元； 

3、 被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

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赔偿直接损失27,576.6元； 

4、 驳回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 

如果被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65,199.75元，由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

显示有限公司负担364,192.15元，被告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07.6元（该

款两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之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两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一节“重大诉讼和仲

裁”有关规定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如本案后续

执行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8 日 




